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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总局发文规范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试点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国税总局”）近日发布了《关于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合

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政策试点有关征收管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25 号）（以下简称“《公告》”），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合

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67 号）以及相关规定，进

一步明确政策试点有关征收管理的问题，贯彻落实国家鼓励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告》的主

要内容在于如下八项： 

1. 明确适格的试点政策享受主体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 号）第二条基

于“穿透原则”，将合伙企业视为一个“透明主体”，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

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而只有依法应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才能成为享受试点政策的主体，为此，《公告》予

以明确，财税〔2012〕67 号文中所针对的“注册在苏州工业园区内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

人合伙人”（以下简称“法人合伙人”），指的是：首先，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39 号），在苏

州工业园区设立的专门从事创业投资活动的有限合伙企业；其次，法人合伙人是指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377 号）等相关规定，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人居民企业。 

2. 规定享受试点政策的时限 

基于政策试点有效期的考虑，《公告》规定，符合财税〔2012〕67 号文第三条规定条件的有限合

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创业投资企业”）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在试点期间内满 24 个月的，其法人合伙人可按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3. 规定投资额的抵扣和所得税的计缴问题 

由于实践中法人合伙人投资多家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而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活动存在固有

风险，其回报和分配无法统一。如果限定法人合伙人可抵扣的投资额仅能抵减从其对应投资的创业

投资企业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则会造成法人合伙人的可抵扣投资额无法完全得到抵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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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2]67 号文所期待的效果相悖。《公告》明确指出，法人合伙人按照财税〔2012〕67 号文第二

条规定计算其投资额的 70%抵扣从该创业投资企业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并且就其在苏州工业园区内

符合条件的全部创业投资企业合并计算可抵扣的投资额和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如果当年不足抵扣，

可结转以后纳税年度继续抵扣；如果当年抵扣后有结余，应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4. 明确创投资企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及合理分配问题 

公告第四条明确了在政策试点过程中，仍应以财税[2008]159 号文件作为配套征收管理工作的规

范，对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坚持“先分后税”的基本原则。 

5. 明确试点政策中创投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当局的责任 

《公告》设定了 3个月的申报期限，依据这一的要求，创业投资企业应在年度终了后 3个月内（2012

年度可在年度终了后 5 个月内），报送有关纳税申报的资料。这一规定与一般合伙企业的个人所得税

申报时间一致，并保证了法人合伙人在 5 月 31 日前进行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缴申报时，能够及时提供

纳税申报资料。 

同时，《公告》明确了申报材料问题，要求报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

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7 号）第四条规定的备案资料、《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

伙人应纳税所得额抵扣情况明细表》和创业投资企业的验资报告。 

依照《公告》规定，苏州工业园区主管税务机关在审核中应关注该年度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

得额、法人合伙人的分配比例、法人合伙人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法人合伙人可抵扣的投资额等项

目，明确了试点政策中创业投资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监管责任。 

6. 明确申请优惠备案的手续 

由于可能存在创业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与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的主管税务机关不一致

的情况，法人合伙人申请优惠时，还需提交苏州工业园区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盖章后的《有限合伙制

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应纳税所得额抵扣情况明细表》以及该创业投资企业的验资报告，以方便

主管税务当局依法征税。 

《公告》同时赋予了主管税务当局提出异议的权利，具体而言，当法人合伙人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对相关备案资料有疑义时，其可向苏州工业园区主管税务机关函证或在苏州工业园区税务机关

网站查询，苏州工业园区税务机关应及时回复法人合伙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函询。 

7. 促进积极反馈 

《公告》要求苏州工业园区税务机关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须做好政策效应评估工作，并及时反

馈。这一点是为了发现并解决政策试点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问题，促进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 

8. 明确生效时间 

《公告》第八条规定，其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鉴于国务院批准的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合伙

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政策试点有限期为两年，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因此，《公告》作为配套的管理制度追溯至 2012 年 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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